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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96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复星医药         编号：临 2025-013 

 

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H 股回购方案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H 股回购方案 

为维护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价值，2025

年 1月 22日，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回购 H股方案

的议案》，批准本公司于董事会审议通过该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（即 2025 年 1 月

22日至 2025年 7月 21日<含首尾两日>）以自有资金及/或自筹资金回购本公司境

外上市普通股（H 股），回购 H 股股数不超过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（即 2024

年 6月 26日）本公司 H股总数（即 551,940,500 股）的 5%（即不超过 27,597,025

股）（以下简称“H股回购方案”），并根据本公司股东（大）会及 A股、H股类别股

东会（如适用）审议通过的 H股回购授权及市场情况等因素确定回购之 H股用途，

包括但不限于注销或作为库存股份等。 

 

二、风险提示 

1、截至本公告日期，H股回购方案系基于 2024年 6月 26日本公司 2023年度

股东大会、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24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

过之关于回购本公司 H 股的一般性授权（即“2024 年 H 股回购授权”），该授权有

效期将于本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结束时终止。如届时 H股回购方案尚未实施完毕，

则该方案的继续实施须以关于回购本公司 H 股事项经本公司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

过为前提，如回购本公司 H股的一般性授权事项需获本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及相

关 A股、H股类别股东会（如适用）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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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受限于（包括但不限于）宏观环境、股价波动以及资金安排等因素，有关

H股实际回购的时间、数量及价格尚无法确定，回购方案存在部分或全部无法实施、

需变更或终止等风险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三、其他 

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股票上市地监管要求及 H 股回购方案，视市场

情况择机回购本公司 H 股，并就 H 股回购方案的执行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

（如适用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


